
第 9453號公告 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3章 )

古物諮詢委員會

現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G.B.M., G.B.S.業已行使《古物及古蹟條例》第 17(1)條所賦予
的權力：

(a) 委任蘇彰德先生為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任期由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b) 再度委任下列人士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由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程美寶教授
趙雨樂教授
劉文邦先生
羅健中先生，J.P.
李炳權先生，J.P.
梁鵬程先生
雷慧靈博士，J.P.
吳彩玉女士
王紹恆先生
黃慧怡博士
游子安教授；以及

(c) 委任下列人士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任期由 2019年 1月 1日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

張添琳女士
朱海山教授
何鉅業先生，J.P.
葉頌文先生
李正儀博士，J.P.
李志苗女士，B.B.S.
沈豪傑先生，J.P.
楊詠珊女士；以及
葉嘉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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